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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7月 1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3年 4月 21 日的信函（S/2003/441）。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希腊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第三

次报告。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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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3年 7月 7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 

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谨提及 2003年 4月 4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来函（S/AC.40/2002/ 

MS/OC.219），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转递补充资料以答复上述来函提出的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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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希腊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第二次补充报告 
 

 一. 执行措施 
 

1.2 司法部和国内经济部成立的两个工作组完成了起草其各自领域法律的工作。

这些法律草案涉及：1. 使希腊立法符合欧洲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有关引渡和恐

怖主义事宜的立法；2. 修正关于洗钱的立法。这两项法案已提交有关部长供进

一步审议，以便日后提交议会。 

1.3-1.4  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立法框架进程方面没有重大变化。特别是： 

• 经济和财政部成立的一个起草委员会正在研究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目前已订正的、关于杜绝资助恐怖主义的建议，以便将这些建议

纳入上述法律草案。 

• 此外，按照最近的立法规定，即第 3348/2003 号法律第 18 条，货币转

账部门必须进行登记，并得到监督当局（即希腊银行）颁发的执照。这

样，希腊的立法就符合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组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

的特别建议了。 

1.5 希腊银行系统继续履行国际社会有关决议和条例中的义务。根据新起草立法

的发展情况，预计在这方面会有重大改进。 

1.6 上述法律草案是为了满足决议第 1(b)分段规定的要求。只要上述法律获得通

过，希腊法律系统就将提出必要的修正案。 

1.7-1.8  这方面没有重大发展，但新的有关立法草案将特别根据第 1267（1999）

号决议的内容，涵盖与冻结资金具体方面有关的问题。 

1.9 根据新的有关法律草案，为在希腊境外活动的恐怖集团征募成员是犯罪行

为。同样，尽管征募者本人不属于犯罪组织或恐怖组织，但根据同一法律，也被

视为罪犯。 

1.10  第 2168/1993 号法律符合欧洲联盟第 91/477 号条例，构成涵盖所有有关

武器和弹药问题的基本立法框架。在某些情况下，该法载有对非法贩运武器的严

格规定。根据这个法律以及从该法引申出的其他立法措施，对可能向非法市场出

售或贩运合法获得的武器、爆炸材料和弹药的活动进行了有效而系统的控制。上

述法律和经第 2928/2001 号法修订的《希腊刑法典》第 272条对非法拥有或向旨

在犯罪或犯下恐怖行为的组织或集团贩运武器定有严格的惩处办法。 

1.11-1.12  决议第 2(c)和(d)分段提到的规定已纳入司法部新起草的法律中。一

旦颁布，将酌情对立法进行其他有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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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第 3116/2003号法律批准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于 2003

年 2月 27日生效。接着，希腊还签署、批准并酌情执行了所有 12项打击恐怖主

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1.14  第 3034/2002号法律批准了司法部关于纳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

国际公约》内容的新的法律草案，并已生效。 

 二. 援助和指导（2.1、2.2、2.3） 
  

 希腊谨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通报，到目前为止，希腊没有就

向第三国提供反恐怖主义援助的双边方案或协定。然而，在最近签署的警察合作

协定中，已作出努力列入关于反恐的规定或章节，通常会涉及培训或技术合作其

他方面的问题。 

 在未来的年月里，希腊还将期待着与第三国发展更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与

反恐委员会、欧洲联盟、所有有关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密切合作。 

 三. 增编 
 

 除了提供上述需要的资料外，希腊谨向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通报在执行安

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3(a)和(c)条时的最新发展。 

 新颁布的民事保护立法（第 3013/2002号法律）核准内务部民事保护总秘书

处管理化学、生物、放射及核事故（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威胁）的善后事宜。

除上述法律外，2003年 4月制定的一项新的民事保护总计划指派民事保护总秘书

处规划、回应和处理发生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事故后的重建计划。 

 最后，希腊正积极参与欧洲联盟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方案，并特别参与

了新的共同体民事保护机构进行的规划和演习。此外，希腊专家还参加了由其他

国际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举办的培训课程和讲习班。 

 


